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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2�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25-001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日前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郑

培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郑培生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培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9,400�

股（为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3269� � � � � � � � �证券简称：海鸥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3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1月6日、1月7日连续两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1月6日、1月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核实，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

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市场

传闻和热点概念。

（四）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形；公司亦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5年1月6日、1月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涨幅较大。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0062� � �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2025－005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吴城锦先生提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其因工作安排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 辞职后吴城锦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吴城锦先生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0713� � � � � � � � � �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ls2025-001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收到证券登记证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出具的《证券登记证明》。

根据公司向中登上海分公司送达的证券登记数据和相关资料，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证券代码：110098，证券简称：南药转债）1,081,491,000元已完成证券

登记，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0738� � � � � � � �证券简称：丽尚国潮 公告编号：2025-002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于2025年1月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为紧急临时会议，经全体

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要求。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吴小波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权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权的

议案》，因俞平康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为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

正常进行，同意公司董事长吴小波先生代行总经理职权，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聘任总经理之日止。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总经理聘任工作。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司《丽尚国

潮关于总经理辞任及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责的公告》。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0738� � � � � � �证券简称：丽尚国潮 公告编号：2025-003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辞任及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总

经理俞平康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俞平康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俞平康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俞平康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运作。辞去上述职务后，俞平康先生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止日前，俞平康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俞

平康先生在任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谨向俞平康先生表示感谢！

为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权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长吴小波先生代行总经理职

权，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聘任总经理之日止。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尽快完成

总经理聘任工作。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1225� � � � � � � � �证券简称：陕西煤业 公告编号：2025-001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运营指标 单位

2024 2023 同比变化（%）

12月 累计 12月 累计 12月 累计

煤炭产量 万吨 1,490.00 17,049.10 1,231.35 16,372.42 21.01 4.13

自产煤销量 万吨 1,526.00 16,908.86 1,391.79 16,367.96 9.64 3.30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不对公司未来经营状况作出预测或承诺，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7日

股票代码：600549� � � � � � �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2025-002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公司聘任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24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8日披露的《关于

聘请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3）。

2025年1月7日，公司收到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发来《关于变更2024年度审计报告签

字注册会计师的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变更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情况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委派审计项目合伙人童益恭、签字注册会计师林隽、方莉为

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提供审计服务。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于方莉的工作

调整原因，将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由童益恭、林隽、方

莉变更为童益恭、林隽、白灯满。

本次变更后，公司审计项目合伙人仍为童益恭，签字注册会计师为林隽、白灯满。

二、新任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签字注册会计师：白灯满，2007年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2006年开始在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执业，2007年起从事上市公司审计，近三年签署和复核了3�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具有18年证

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二）诚信记录

签字注册会计师白灯满先生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

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

处分。

（三）独立性

签字注册会计师白灯满先生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交接， 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4年度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

响。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月8日

股票代码：600549� � � � � � � �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2025-004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1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并注销部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4-098）。

2025年1月7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本次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587,677,926股变更为1,587,585,826

股。 公司注册资本也将相应由1,587,677,926元减少为1,587,585,826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

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公司将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相关债

务，并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手续。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A座22楼。

2、申报时间：2025年1月8日至2025年2月22日（工作日：9:00-12:00；14:00-17:00）。

3、联系人：陈小林、苏丽玉。

4、联系电话：0592-5363856、0592-3200549。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0549� � � � � � � �证券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2025-003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展鸿路81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A座21层本公司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0,479,8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48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由董事长黄长庚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副董事长王丹女士、董事谢小彤先生通过通讯方式参会，董事侯孝亮

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监事会主席李翔先生、监事会副主席余牧先生、监事陈光鸿先生、监

事陈芬清女士、监事聂鑫森先生、职工监事孙元新先生通过通讯方式参会；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382,081 99.6961 1,391,488 0.2015 706,252 0.1024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逐项审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2.0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357,151 99.3580 1,424,688 0.5938 115,300 0.0482

2.0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与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522,368 99.0100 1,440,418 0.6004 934,353 0.3896

2.0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7,019,207 99.7310 1,404,188 0.2470 124,752 0.0220

2.0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与苏州爱知高斯电机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941,481 99.7772 1,410,188 0.2042 128,152 0.0186

2.0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与中稀厦钨（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968,451 99.7811 1,382,318 0.2001 129,052 0.0188

2.0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与福建省兴龙新能材料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925,950 99.7749 1,422,018 0.2059 131,853 0.0192

3.议案名称：《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

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014,650 99.7878 1,349,218 0.1954 115,953 0.016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关于2025年度与

福建省冶金（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直接或间接控股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116,425,477 98.6945 1,424,688 1.2077 115,300 0.0978

2.02

《关于2025年度与

江西巨通实业有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115,590,694 97.9868 1,440,418 1.2210 934,353 0.7922

2.03

《关于2025年度与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直接

或间接控股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16,436,525 98.7039 1,404,188 1.1903 124,752 0.1058

2.04

《关于2025年度与

苏州爱知高斯电机

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116,427,125 98.6959 1,410,188 1.1954 128,152 0.1087

2.05

《关于2025年度与

中稀厦钨（福建）稀

土矿业有限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16,454,095 98.7188 1,382,318 1.1717 129,052 0.1095

2.06

《关于2025年度与

福建省兴龙新能材

料有限公司日常关

联 交 易 预 计 的 议

案》

116,411,594 98.6827 1,422,018 1.2054 131,853 0.1119

3

《关于回购并注销

部分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及调整回

购价格的议案》

116,500,294 98.7579 1,349,218 1.1437 115,953 0.09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全部通过，其中，议案2.01《关于2025年度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议案2.02《关于2025年度与江西巨通实业有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股东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2.01和

2.02按规定实施回避表决，股东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潘洛铁矿有限责任公司、福建

省华侨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到会参与表决；议案2.03《关于2025年度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股东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对议案2.03按规定实施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吓虹、陈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22年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和《厦门钨业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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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余姚市小曹娥镇滨海产业园广兴路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8,688,6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93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由董事长李立峰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3人，候选独立董事沃健出席会议，董事李春华因工作原因委托董事李立

峰代为出席，独立董事郝玉贵因工作原因委托独立董事吴引引代为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吴建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副总经理楼灿苗、卢飞挺、马春明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第三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610,200 99.9278 42,500 0.0391 35,900 0.0331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调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营业执照和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635,600 99.9512 25,500 0.0234 27,500 0.025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648,500 99.9631 24,500 0.0225 15,600 0.014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李立峰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8,344,407 99.6833 是

4.02

《关于选举李春华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8,023,011 99.3876 是

4.03

《关于选举胡爱华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8,024,920 99.3893 是

5.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沃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8,242,216 99.5893 是

5.02

《关于选举吴引引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8,034,898 99.3985 是

6.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关于选举李雅君为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108,041,604 99.4047 是

6.02

《关于选举谢吴威为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108,235,386 99.583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第三届独立董事津贴

的议案》

610,200 88.6145 42,500 6.1719 35,900 5.2136

2

《关于公司调整经营范围及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营

业执照和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635,600 92.3032 25,500 3.7031 27,500 3.9937

3

《关于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48,500 94.1765 24,500 3.5579 15,600 2.2656

4.01

《关于选举李立峰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344,407 50.0155

4.02

《关于选举李春华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23,011 3.3417

4.03

《关于选举胡爱华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24,920 3.6189

5.01

《关于选举沃健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242,216 35.1751

5.02

《关于选举吴引引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34,898 5.0679

6.01

《关于选举李雅君为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候选人的议案》

41,604 6.0418

6.02

《关于选举谢吴威为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候选人的议案》

235,386 34.183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2、3、4、5、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穗、费俊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028� � �证券简称：世茂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5-002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月7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鉴于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由同日召开的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董事会工作的持续开展，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要求，与会董事均已

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李立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5名，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5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通过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立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与会董事投票选举，同意选举李立峰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宁波世茂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一004）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与会董事投票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及委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李立峰（主任委员）、沃健、吴引引

审计委员会：沃健（主任委员）、吴引引、李春华

提名委员会：吴引引（主任委员）、沃健、李立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沃健（主任委员）、吴引引、胡爱华

以上主任委员及委员任期与其所任董事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宁波世茂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一004）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李立峰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届满。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宁波世茂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一004）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聘任吴建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吴建刚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符合交易所适合担任董事会秘书条件，任

期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宁波世茂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一004）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楼灿苗、卢飞挺、马春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宁波世茂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一004）

（六）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胡爱华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届满。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宁波世茂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一004）

特此公告！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5028� �证券简称：世茂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5-003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月7日在宁波

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鉴于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由同日召开的 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监事会工作的持续开展，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

期限要求，与会监事均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会议由全体监事共同推举李雅君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雅君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保证监事会有序、高效的运作，更好的发挥监事会的作用，

监事会同意选举李雅君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宁波世茂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一004）

特此公告！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5028� � � � �证券简称：世茂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5-004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7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公司已于2024年12月20日召

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

举。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

立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

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选举李雅君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具

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共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2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战

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4个专门委员会。 具体名单如下：

1、董事长：李立峰先生

2、董事会成员：李立峰先生、李春华女士、胡爱华女士、沃健先生（独立董事）、吴引引女士（独立董

事）

以上董事会成员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简历详见

附件。

3、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李立峰先生（主任委员）、沃健先生、吴引引女士。

审计委员会委员：沃健先生（主任委员）、吴引引女士、李春华女士。

提名委员会委员：吴引引女士（主任委员）、沃健先生、李立峰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沃健先生（主任委员）、吴引引女士、胡爱华女士。

以上主任委员及委员任期与其所任董事任期一致，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且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沃健先生为会计专业

人士，审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职工代表大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共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

致。 具体名单如下：

1、监事会主席：李雅君女士

2、监事会成员：李雅君女士、谢吴威先生、张剑波先生（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总经理：李立峰先生

2、副总经理：卢飞挺先生、楼灿苗先生、马春明先生

3、董事会秘书：吴建刚先生

4、财务总监：胡爱华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用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财务总监的聘用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的不

适宜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上述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及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职务。 其中，吴建刚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符合交易所适合担任

董事会秘书条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一致，任期三年。

四、部分董事换届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独立董事郝玉贵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公司在此向郝玉贵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勤

勉尽责及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1�月 8�日

附件：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1、董事长、总经理李立峰先生

李立峰，男，1971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级经营师，本科学历，EMBA。 2001

年2月至2009年3月任宁波世茂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09年3月至2016年2月任宁波世茂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2016年2月至今任宁波世茂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年9月至今任宁波世

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2006年7月至2017年11月曾先后担任过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长，2017年

11月至2018年2月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1年6月至今任宁波甬羿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8

年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李立峰先生现任浙江省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并担任余姚市第十届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宁波市第十

六届商会副会长。 曾荣获“余姚市劳动模范” 及 “第十六届宁波市优秀企业家” 等多项荣誉。

2、非独立董事李春华女士

李春华，女，1974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EMBA。 2000年9月至2010

年9月担任宁波华舜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7年4月至2021年6月曾担任新疆晶鑫硅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 2010年9月至今担任宁波世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21年6月至今任新疆晶威新

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2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李春华女士连任余姚市第十四届、十五届人大代表，现新疆浙江企业联合会（商会）常务副会长等

职务。

3、非独立董事、财务总监胡爱华女士

胡爱华，女，1979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助理会计师，本科学历。 1997年3月至

2001年12月任余姚市电线电器厂会计助理，2002年1月至2006年12月任宁波世茂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出

纳，2007年1月至2019年2月任公司财务部部长，2019年2月至2023年3月任公司财务总监，2023年3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

4、独立董事沃健先生

沃健,男,1960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教授,浙江省高校

教学名师。 曾先后担任浙江财经学院会计系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教务处处

长、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党委书记、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院长。 曾任浙江高等教育学会独立学院分

会副会长、教育部会计学专业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专家、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数字化课程资源研究分会副理事长。 曾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海宁市政府智库专家、润

土股份（002440）、报喜鸟(002158)、八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独立董事

5、独立董事吴引引女士

吴引引，女，1972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历任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法律部

工作人员、厦门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厦门市开元区公证处公证员、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科员、

法律援助律师、浙江省司法厅办公室主任科员、浙江省司法厅办公室副主任、浙江省杭州建德市副市长

（挂职）等职。 现任浙江省律师协会秘书长、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杭州沪宁电梯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和本公司独立董事。

附件：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1、监事会主席李雅君女士

李雅君，女，196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初中学历。 2002年2月至今任宁波世茂

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2012年7月至2018年2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任公司监

事，2019年1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2、监事谢吴威先生

谢吴威，男，1973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1年8月至2012年6月任宁

波舜象科技有限公司热电车间电气主管。2012年7月至今历任公司电仪车间主任助理、主任，公司工程管

理办公室主任，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现任公司设备管理部经理，并兼任公司监事。

3、职工代表监事张剑波先生

张剑波，男，198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技师，工程师职称。 2005

年5月至2012年2月任宁波舜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仪控主管。2012年3月至2013年2月任公司电仪车间主

任助理，2013年3月至2013年11月任公司电仪车间副主任，2013年12月至2016年1月任公司生产技术办

公室主任，2016年2月至2019年1月任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2019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技

术研发部经理，并兼任公司职工监事。

附件：担任非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副总经理楼灿苗先生

楼灿苗，男，1966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1982年12月至2006年6月任

国营余姚第一化纤厂司炉工及主任助理，2006年6月至2008年12月任宁波舜象化纤有限公司工程技术

员及联合车间主管。 2008年12月至2013年1月任公司生产部长，2011年1月至今任公司工会主席，2013

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2、副总经理卢飞挺先生

卢飞挺，男，1969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93年1月至2007年11月任

余姚市化纤厂运行值长、2007年12月至2010年2月任宁波万隆食用酒精有限公司热电负责人。 2010年3

月至今先后担任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总工程师，2019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3、副总经理马春明先生

马春明，男，1987年4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助力工程师，本科学历。 2008年7月至2015

年10月任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运行值长，2015年11月至2018年5月任苏州吴江光大有限公司

总值长，2018年6月至2021年7月任光大技术装备（常州）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及南部区域外销负

责人，2021年8月至2023年3月任公司生产总监，2023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4、董事会秘书吴建刚先生

吴建刚，男，1975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长期居留权，中共党员，浙江大学法学院在职研究生

毕业，学士学位，具有证券、会计、期货从业资格。 曾任绍兴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业务科长、浙江华港染织

集团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国元证券绍兴营业部综合部经理、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副

经理，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董事长、副总经理；2022年7月至今任杭州思亿欧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1月至今历任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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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7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雅君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举李雅君女士为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届满。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1月8日

附件：李雅君女士简历

李雅君，女，196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初中学历。 2002年2月至今任宁波世茂

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2012年7月至2018年2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任公司监

事，2019年1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